附件3
北京市尘肺病康复站点能力提升实施方案

    为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函[2020]641号）精神，对我市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大台医院（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北京市房山区中医医院康复医院、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卫生院（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家尘肺病康复站点配备基本康复设备设施，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绩效目标
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尘肺病康复站点基本康复设备设施配备要求，提升尘肺病康复站点能力，按照有关财政制度和要求，严格装备配备范围和程序。2021年10月前设备设施配备到位，完成建设要求。
二、项目内容和数量
一是康复站应当配备吸氧装置、指脉氧监测仪、具有评估、训练、检测等多种功能的肺功能仪、电动PT床、股四头肌训练仪、功率自行车等有助于提高康复疗效水平的设备设施以及必要的急救药品、设备；有条件的可选配小型岩盐气溶胶治疗仪、床边踏车、呼吸机、膈肌起搏治疗仪、滑轮牵伸装置、多功能组合训练器等相关训练器材设备设施。二是明确北医三院为我市尘肺病康复站建设的技术支撑单位，通过远程会诊、骨干医师进修、技术培训等方式培养尘肺病康复专业技术人员，提升康复能力。
设备资金已拨付到各区，每个站点60万元，可结合实际需求购买设备种类和数量，并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培训。鼓励多种渠道落实配套资金，用于购买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升。
三、项目实施
1.三个区康复站点选择：本着方便病人就医康复的原则，选取尘肺病人相对集中的房山、门头沟、顺义三个区，依托现有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康复站。
    2.设备种类和数量选择：由京煤集团总医院大台医院、房山区中医医院康复医院、顺义区天竺镇卫生院提出需求，区卫生健康委按照财政有关规定和要求集中统一采购落实。
四、工作安排
1.设备采购和安装调试：2021年6月底前，完成设备采购和安装调试工作。
2.设备使用培训：2021年7月，完成相关医护人员设备使用培训工作。
3.办理资产转移接收: 2021年10月，完成设备资产转移接收工作。

